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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1(a)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 
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加强联合国紧急 
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2007 年 11 月 30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关于 2007 年 10月 25日和 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

组会议成果的说明（见附件）。 

 根据大会 2005 年 12 月 15 日第 60/124 号决议，成立了咨询小组，负责就基

金的使用和影响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 

 说明概括了会议期间就基金管理其对当地人道主义工作的影响提出的要点。

谨提请阁下注意咨询小组的建议：更努力争取增加捐助，争取获得更多的多年承

诺以确保至迟在 2008 年实现 5 亿美元目标。咨询小组强调，会员国，包括安全

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尽全力实现筹资目标。我完全赞成这项建议并敦促会员

国向基金慷慨捐助。 

 请在定于 2007 年 12 月 13 日在纽约召开的中央应急基金高级别会议之前，

提请会员国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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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组关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和 26 日在日

内瓦召开的小组第四次会议的说明 
 
 

 根据大会 2005 年 12 月 15 日第 60/124 号决议，成立了咨询小组，负责就中

央应急基金（基金）的使用和影响，通过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向秘书长提

供咨询意见。咨询小组在 10 月 25 日和 26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继

续探讨了方案、行政和财政问题，以及 2007 年 5 月召开上次会议以来面临的挑

战，审查了两年期评价基金的职权范围，讨论了有关基金分配是否及时和是否妥

当、执行情况、问责制和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 

 咨询小组参照其第三次会议说明列出的问题，根据作为基金管理人员的主管

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的情况介绍，以及同设在乍得和科特迪瓦的人道主义/驻

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处负责人进

行讨论的结果，提出了以下意见和结论。小组还参加了同在纽约的联合国主计长

的电视会议，参加了同日内瓦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代表的意见交

流。 

 1. 咨询小组注意到基金的筹资水平，欣见其捐助者基础广泛，这预示着基

金的拥有者遍布全球。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倡议通过私营部门的支助，进

一步扩大捐助者基础，也受到欢迎。需要更加努力，增加捐助，争取获得更多的

多年承诺，确保至迟在 2008 年实现 5 亿美元目标，让基金长久不衰。咨询小组

建议，秘书长呼吁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全力至迟在 2008 年

实现筹资目标。
1
 

 2. 咨询小组审查了贷款和赠款的使用情况，注意到 2007 年应急资金和数

额不足的紧急情况窗口资金的分配总数为 3.11 亿美元。小组成员欢迎新近拟定

救生标准准则，欢迎准则协助提高了基金的可预测性、透明度和效率，并认为，

分配给资金不足或受到忽略的危机情况的资金，也要这样清晰。此外，如果有按

照危机程度进行分类的工具，将有助于基金的应急窗口。小组成员提出了在大流

行病突发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基金的可能性，并同意在小组下次会议上讨论是否可

以将基金用于大流行病突发情况。小组成员还提醒，不要救济属于发展性质、因

长期结构问题出现的危机，因为这样会减少人道主义应急资金。咨询小组建议，

基金供资应作为最后一种手段，在提交多部门基金申请之前，用于急需或再需评

估。 

__________________ 

 
1
 5 亿美元的目标筹资总额包括基金的贷款部分，是根据大会 2006 年 12 月 14 日第 61/134 号决

议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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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咨询小组审查了基金因应紧急呼吁中提出的紧急需求的使用情况。基金

的捐款平均占捐助者捐款的约一半，用于 2007 年发出的 14 项紧急呼吁中的 13

项。基金的捐款有助于业务伙伴迅速扩大救援工作，咨询小组敦促拟定准则，确

保在编制紧急呼吁时，妥善排列要求救援的申请的次序，以便最有效地使用基金

资源，确保基金不会取代紧急呼吁。 

 4. 咨询小组注意到，一些例子显示出基金申请的编写提高了伙伴的能力，

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参加协调结构。基金使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能够迅速

应付紧急意外需求，但在确保按照需求，而不是按照业务伙伴的任务规定来排定

轻重缓急方面仍面临挑战。在这方面，应更加重视改善人道主义协调进程，让所

有有关合作伙伴积极参加，包括地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对口部

门。建议在方案级别，而非项目级别上分配资金时，考虑向国家非政府组织分配

资金。这确保通过包容而适当地说明需求、优先次序、作用和职责积极协助编写

基金申请。咨询小组赞扬基金秘书处成立由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

基金伙伴关系工作队，期待听取其建议。 

 5. 咨询小组还指出，外地一级还有更多工作要作，以确保根据最新、综合

需求评估结果以确定已经列出的资金到位的优先需求。增进现今需求分析框架，

改善需求评估工具并更有效地用于危机情况，将有助于基金确保在决策时有更好

的事实依据。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还应更加重视灾害之前的规划，找出

关键需求总的差距，确保资源发挥效益。有些国家还有其他集资，应更加重视协

调进程和分配款项，确保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6. 基金在 50 多个国家使用，因此咨询小组鼓励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

长更重视确保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改革工作在外地得到正确理解和坚定的落实，尤

其是在有驻地协调员的灾害频繁的国家。咨询小组指出，资金有可能在三个改革

领域发挥促进作用：总的人道主义应急，联合国在国家级别上的工作，以及管理

和决策。 

 7. 咨询小组审查基金行政费用时，满意地注意到，基金秘书处的费用来自

联合国秘书处收取的 3％的方案支助率。咨询小组欢迎基金秘书处增加七个员额，

并得出结论认为，还需有更多员额来妥善管理基金。咨询小组还注意到正在努力

统一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财务报告格式，表示希望更详细了解将向第五委员会提

交的关于信托基金行政管理改革的报告。 

 8. 咨询小组注意到联合国各个方案、基金和机构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参加

机构）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基金同参加机构法律行政框架不同产生的高交易成本，

还有项目级别上繁重的筹资，系统内把资金从参加机构总部迅速送至地方所受的

局限。要求参加机构提供事实证明，说明基金的高交易成本。咨询小组还敦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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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鼓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更清楚地说明方案支助

收费中的费用，使资源的使用情况更加透明。目前的支助收费率为 7％。 

 9. 咨询小组要求迅速敲定总括谅解书，因为这将加快资金报销；还注意到

用了很长时间才落实这个框架。作为基金两年评价工作的一部分，咨询小组要求

抽样分析资金的流动情况，更好地了解向受益人分发资金时出现的拖延情况。同

时还将进行一系列实时评价，审查资金的执行情况。 

 10. 咨询小组指出，非政府组织仍然关注直接获得资金，以及十分耗时的副

协定程序和参加机构的报销安排。小组成员建议，加强基金同国家级别的集资基

金之间的关系，如应急基金，加快基金向这些集资资金的供资，以便确保向非政

府组织开展的活动提供资源。咨询小组要求秘书长精简非政府组织的副协定安排

和批准前的程序，改善参加机构的伙伴关系安排。 

 11. 咨询小组讨论了从基金给项目拨款的优缺点。咨询小组呼吁主管人道主

义事务副秘书长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协作，统一联合国的报告制度，设立

国家级别信息管理系统，按照“同心同德”原则，进行有系统、重产出的报告。

这个系统将使参加机构能够向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以及基金管理人员

妥当报告资金的提供和产生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会促使基金提供更多“注重方案”

的拨款。 

 12. 同改善报告工作和信息管理框架密切相关的，是发展问责手段，让人道

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能够监测从基金申请得到的资源是否使用妥当。咨询小

组指出，从机构总部向外地办事处提供资源，限制了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

员协调监测国家供资决策的能力。咨询小组要求秘书长探讨如何让人道主义协调

员/驻地协调员在方案联合规划中发挥更大作用，改善外地工作问责。咨询小组

强调，尤其应加强驻地协调员的作用，欢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支持修订人道主义

协调员职权范围，说明其在人道主义资助工具，尤其是基金方面的职责。 

 13. 咨询小组鼓励尽快敲定注重产出的业绩和问责框架，重新重视至迟在

2008 年建立一个标准的报告和监测框架，把重点放在产出和绩效上。咨询小组成

员要求基金秘书处继续改善工作，精简和理顺行政程序。 

 14. 关于基金两年期评价的职权范围，咨询小组指出，其中应评估基金为人

道主义响应工作争取到多少更多的资源，有多大潜力动员新的捐助者捐助资金，

扩大基金的拥有基础。小组还指出，应评估快速反应和资金不足窗口资助的活动，

确定两者的区分是否明确，包括两个窗口之间的既定定额。还应评估基金资助活

动是否能持久，基金资助区域救灾活动的程度，贷款部分是否有针对性，在有关

机构得到全额资金情况下能否报销基金赠款。基金成立两年来，部门需求和地域

需求的不同有其趋势。评价中应分析这种趋势和给基金业务和管理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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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小组指出，基金所有捐助者都应同样得到评价进展和状况的信息和基金业

务的信息。 

 15. 咨询小组同意，2008 年 5 月下次会议后，三分之一的成员将轮换。还同

意秘书长应审查咨询小组的工作、职权范围和组成情况，及其是否继续工作。 

 


